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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立募集资金专户并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09号）核准，同意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益丰药房”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面值总额1,797,432,000.00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发行数量17,974,320张，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797,432,000.00元，扣除发行

费用（不含税）人民币17,169,690.2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780,262,309.80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4年3月8日到位，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

〔2024〕2-3号）。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和募集资金专户的开立情况

经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授权，公司于2024年2月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立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签署资金监

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募集资金管理的需要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本次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和使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同时，为便于募投项目的实施，根据《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

与募集资金专户存放银行、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及公司旗下子公司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上述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

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开立、对应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开户名称 开户行 账号 项目名称

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长沙生物医药支行

66180078801900001104 新建连锁药店项目

江西益丰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

行

8111601012000725374 新建连锁药店项目

三、《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已在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对应

的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在募集资金专户内，按照相关监管、自律规定履行内部程序并获得中信证券同意后，公司可在

内部决议授权范围内将专户内的部分资金以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规范运作》规定的现金管理投资产品形式存放。 公司应将产品的具体金额、存放方式、存放期限等信息

及时通知中信证券。 公司承诺上述产品提前支取、到期或进行转让后将资金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

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并通知中信证券。前述产品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公告后，公司才可在授权的期

限和额度内再次开展现金管理。 上述产品不得质押，产品专用结算账户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者用作

其他用途。

3、 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

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4、 中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中信证券承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制订

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公司募集资金管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中信证券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应配合

中信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中信证券每半年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专户存储情况。

5、 公司授权中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丁元、赵岩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中信

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

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6、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按月（每月5日前）向公司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送给

中信证券。

7、 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按照公司资金划付申请进行划付时，应审核公司的支付申请（或支付凭

证）的要素是否齐全，印鉴是否与监管账户预留印鉴相符，募集资金用途是否与约定一致。

8、 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行

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 ）的20%的，公司及募集资金开户行

应当在付款后2个工作日内及时以邮件方式通知中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9、 中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中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

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 同时按本协议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

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10、 募集资金开户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公司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中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

的，公司可以主动或在中信证券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11、 中信证券发现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开户行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

悉有关事实后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12、 本协议自公司、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开户行、中信证券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

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中信证券督导期结束

后失效。

13、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本协议项下的任何规定而给其他方造成损失，违约

方应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并赔偿守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和费用。

14、 本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

商解决不成，争议各方应提交位于北京的北京仲裁委员会，并按其提交仲裁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最

终裁决。 仲裁应用中文进行。 仲裁裁决为终局裁决，对各方均有约束力。

特此公告。

益丰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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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3月28日、2024年5月15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10）和《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

号：2024-020），现将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议情况公告如下：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现场会议时间：2024年5月21日下午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

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63楼公司第一会议室。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恕慧。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

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5,017,132,462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0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65人，代表股份3,937,071,7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8.472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2人，代表股份3,234,226,965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4.4637%；出席网络投票的股东53人，代表股份702,844,73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4.008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56人，代表股份163,772,72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4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251,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50%；出席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人，代表股份163,521,4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2593%。

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4、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4,857,5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8%；反对1,

952,4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261,7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4,857,5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8%；反对1,

952,4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261,7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关于2023年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4,857,5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8%；反对1,

952,4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261,7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四）审议《关于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5,464,0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92%；反对1,

538,4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391%；弃权6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62,165,11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0184%；

反对1,538,40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9394%；弃权69,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423%。

本议案获得通过。

（五）审议《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4,857,50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9.9438%；反对1,

952,4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261,707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6%。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关于控股子公司广州资产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3,932,765,07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99.8906%；反对4,

235,92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1076%；弃权70,704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何尔康、王炎培。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越秀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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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武澄西路1号公司二楼职工培训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2,750,13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4.35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由公司副董

事长朱琦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一鸣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50,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50,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50,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669,938 99.9583 0 0.0000 80,200 0.0417

5、议案名称：《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669,938 99.9583 0 0.0000 80,200 0.041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长、副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636,536 99.7106 0 0.0000 80,200 0.289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669,938 99.9583 0 0.0000 80,200 0.041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除董事长、副董事长外）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9,085,164 99.9552 0 0.0000 80,200 0.044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669,938 99.9583 0 0.0000 80,200 0.0417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50,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银行借款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50,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50,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50,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4、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750,13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2,183,480 99.3460 0 0.0000 80,200 0.6540

6

《关于公司董事长、副

董事长薪酬的议案》

12,183,480 99.3460 0 0.0000 80,200 0.6540

8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

（除董事长、 副董事长

外）薪酬的议案》

12,183,480 99.3460 0 0.0000 80,200 0.6540

10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2,263,6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2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

案》

12,263,6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6、8、10、12为需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上述议案已经持股5%以下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表

决并获得通过。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6、8：议案6朱国良先生、朱琦女士已回避表决；议案8沈卫强先生、周

志斌先生、吴方敏先生已回避表决。

议案13、14为特别表决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正气浩然律师事务所

律师：周光明、王彦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武进不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348

证券简称：高乐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25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上午9:15至当日下午3: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普宁市池尾街道塘边村塘边里东片168号高乐股份综合办公楼二楼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彭瀚祺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05,980,628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1.746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205,919,628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21.739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6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6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1,0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0.006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1,0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6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的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上海上正恒泰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980,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二）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980,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980,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四）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980,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五）审议通过《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980,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4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980,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980,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八）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4一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980,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980,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十)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技术研发合作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05,980,62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文平、陈毛过

3、结论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与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24年5月22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内容。

四、备查文件

1、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上正恒泰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高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

002386

证券简称：天原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27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2024年5月21日（星期二）14:00

（2）网络投票：2024年5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一9:

25,9:30一11:30和下午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5月21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四川宜宾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港园路西段61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15日

6、主持人：董事长邓敏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1人，代表股份389,723,6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9.940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3人，代表股份354,547,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238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人，代表股份35,176,4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02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9人，代表股份36,227,50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8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51,0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807％。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人，代表股份35,176,4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02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现场会议。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陈昌慧、杨

婷婷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80,629,8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66％；反对8,993,22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076％；弃权100,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58％。

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380,629,8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66％；反对8,993,22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076％；弃权100,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58％。

3、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及2024年度财务预算的报告》

同意380,629,8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66％；反对8,993,22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076％；弃权100,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58％。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381,953,0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0061％；反对7,770,62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993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456,8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5505％；反对7,770,622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1.449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同意380,629,8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66％；反对8,993,22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076％；弃权100,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58％。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募集资金存放及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同意380,629,8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66％；反对8,993,22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076％；弃权100,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133,70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8981％；反对8,993,222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8243％；弃权100,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776％。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374,856,3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852％；反对14,867,27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1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60,2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9614％；反对14,867,27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03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374,856,3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6.1852％；反对14,867,274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3.81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60,22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9614％；反对14,867,274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1.038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公司债券的议案》

同意381,060,44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7771％；反对8,663,22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22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

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7,564,28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0866％；反对8,663,222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91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0000％。

10、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80,629,86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6666％；反对8,993,222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3076％；弃权100,58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58％。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如下见证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宜宾天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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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锁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9,928,459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9,928,459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5月27日。

一、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批准及实施情况

1.2020年4月13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拟向激励对象授予不超过17,000,000

股限制性股票，其中首次授予不超过15,300,000股，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不超过650人；预留1,700,

000股，预留授予的激励对象参考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确定标准，授予日由公司董事会在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计划（草案）后的12个月内另行确定。

2.2020年4月22日，公司发布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获中国宝武批复的公告》（临2020-025

号），已收到实际控制人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A股限

制性股票计划的批复》，原则同意公司实施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

3.2020年4月29日，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其他相关议案。

4.2020年4月29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

限制性股票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650人调整为646人，首次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数量由15,300,000股调整为15,265,000股。

5.2020年5月26日，公司完成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的登记工作，由于过程中，部分激励

对象自愿放弃认购限制性股票，因此，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实际授予人数为645名，授予A

股限制性股票15,245,000股。

6.2020年12月11日，公司对24,225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5,220,

775股。

7.2021年3月10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部分首批授予的议案》。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的规定和公司2020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确定2021年3月10日为授予日，向10名激励对象授予202,000股限制性股

票，于2021年4月20日完成授予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5,422,775股。

8.2021年4月26日，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部分第二批授予的议案》。 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计划的规定和公司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确定2021年4月26日为授予日，向4名激励对象授予161,000股限制性股

票，于2021年5月20日完成授予登记工作，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5,583,775股。

9.2021年6月8日，公司实施2020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

本1,155,801,82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9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

体股东每股转增0.30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20,258,907股。

10.2021年10月21日， 公司对341,184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9,

917,723股。

11.2022年2月17日， 公司对3,432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9,914,

291股。

12.2022年5月26日，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共计6,514,687股上市流通，

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3,399,604股。

13.2022年7月14日，公司实施2021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方案实施前公司总

股本1,520,138,544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0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7,419,485股。

14.2023年2月17日，公司对252,326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7,167,

159股。

15.2023年4月20日，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第一批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共计112,656股

上市流通，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7,054,503股。

16．2023年5月22日，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第二批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锁，共计89,791股，

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6,964,712股。

17.2023年5月26日，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共计8,258,138股上市流通，

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8,706,574股。

18.2023年6月8日，公司实施2022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

本2,002,158,78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80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股转增0.20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0,447,889股。

19.2024年3月14日， 公司对26,201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

10,421,688股。

20．2024年4月22日，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第一批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 共计135,187

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0,286,501股。

21．2024年5月20日，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预留第二批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锁， 共计107,748

股，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变更为10,178,753股。

二、本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条件

（一）解除限售期时间条件即将具备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解除限售时间约定，自2024年5月26日起，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

进入第三个解除限售期。

（二）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指标完成情况

2022年度公司经营业绩达到限制性股票计划规定的解除限售期的业绩达标条件。 具体如下：

指标

2022年

业绩实绩

是否达标/解锁

比例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

业绩达标条件

净资产

收益率

2022年度净资产收益率 22.03% 达标

2022年度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12%，且

不低于同行业对标企业75分位值水平

或全行业平均值水平。

不低于同行业对标企业

75分位值或全行业平均

值水平

高于同行业对标

企业75分位值

达标

净利润复合增

长率

2022年度较2018年度净

利润复合增长率

36.46% 达标

2022年度较2018年度净利润复合增长

率不低于18%，且不低于同行业对标企

业75分位值水平或全行业平均值水平。

不低于同行业对标企业

75分位值或全行业平均

值水平

高于同行业对标

企业75分位值

达标

净利润

现金含量

2022年度净利润现金含

量

115% 达标 2022年度净利润现金含量不低于90%。

（三）解除限售期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评价情况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经综合评定，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2年

度个人绩效综合评价结果均为“A”及以上，对应解除限售系数为1；其他激励对象中有3人为“称职” ，

对应解除限售系数为0.8(不能解锁的0.2系数对应的5,516股限制性股票已经于2024年3月14日完成回

购注销)，其余人员均为“较优秀”及以上，对应解除限售系数为1。

（四）未发生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况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

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 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

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综上，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及激励对象个人的

解除限售条件已成就。

三、本次解除限售期解锁情况

根据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相关约定，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625人。按照激励

对象2022年度个人绩效综合评价结果，可申请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为9,928,459股，占公司现总股

本的0.4131%。 具体如下：

姓名 职务 人数

计划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

量

（股）

实际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数

量

（股）

考核回购限制

性股票数量

（股）

剩余未解除限

售限制性股票

数量

（股）

夏雪松 党委书记、董事长 1 62,057 62,057 0 0

宋健海 总法律顾问、首席合规官 1 55,162 55,162 0 0

陈健 副总经理 1 55,162 55,162 0 0

宋世炜 副总经理 1 55,162 55,162 0 0

黄颖雷 副总经理 1 55,162 55,162 0 0

吕子男

财务总监、首席运营官兼

董事会秘书

1 55,162 55,162 0 0

其他领导人员及核心技术、业务骨干 619 9,596,108 9,590,592 5,516 0

合计 625 9,933,975 9,928,459 5,516 0

四、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可上市流通日为2024年5月27日（本次解除限售期自2024年5月26

日起，鉴于该日期为非交易日，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该日期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5

月27日）。

（二）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9,928,459股。

（三）董事和高管本次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激励对象中的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 持有买卖本公司股票应遵守

《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和《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管理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锁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别 本次变动前（股） 本次变动数（股） 本次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65,115,834 -9,928,459 55,187,375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A股 1,735,350,517 9,928,459 1,745,278,976

B股 603,208,320 0 603,208,320

合计 2,338,558,837 9,928,459 2,348,487,296

股份总数 2,403,674,671 0 2,403,674,671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公司对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计划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履行

了相关程序。 本次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项符合《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

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的规定。

六、上网公告附件

1、上海市华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宝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